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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1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４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４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下午

２

点。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１８

号公司南京营运中心

４

楼会议

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雨柏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９２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９０１

，

１８３

，

９３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３．４４３０％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２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７４８

，

７７３

，

８７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３３％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６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５２

，

４１０

，

０６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４．１１２０％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５８

，

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４６％

；反对票

１８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弃权票

５

，

７０７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６３３４％

。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５４

，

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４２％

；反对票

１８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弃权票

５

，

７１１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６３３８％

。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５４

，

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４２％

；反对票

１８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弃权票

５

，

７１１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６３３８％

。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５４

，

３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４２％

；反对票

２５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弃权票

５

，

７０４

，

５０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６６３０％

。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５４

，

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４２％

；反对票

１８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弃权票

５

，

７１１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６３３８％

。

６

、《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５４

，

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４２％

；反对票

１８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弃权票

５

，

７１１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６３３８％

。

７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５４

，

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４２％

；反对票

１８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弃权票

５

，

７１１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６３３８％

。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８

、《关于公司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

１

）回购股份的方式

该项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６９

，

７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５９％

；反对票

１９

，

５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２％

；弃权票

５

，

６９４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３１９％

。

（

２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该项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６３

，

８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５３％

；反对票

２６

，

０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９％

；弃权票

５

，

６９４

，

０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３１８％

。

（

３

）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该项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６９

，

７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５９％

；反对票

１９

，

５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２％

；弃权票

５

，

６９４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３１９％

。

（

４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该项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６３

，

８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５３％

；反对票

２５

，

４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弃权票

５

，

６９４

，

６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３１９％

。

（

５

）回购股份的期限

该项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６３

，

８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５３％

；反对票

２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７％

；弃权票

５

，

６９６

，

０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３２１％

。

（

６

）决议的有效期。

该项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６９

，

７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５９％

；反对票

１８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０％

；弃权票

５

，

６９６

，

０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３２１％

。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９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回购公司股份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５９

，

０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４７％

；反对票

１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６％

；弃权票

５

，

７１０

，

３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６３３７％

。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１０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人员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９５

，

４１６

，

６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６００％

；反对票

５６

，

９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３％

；弃权票

５

，

７１０

，

３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６３３７％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冯辕律师、朱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４

股票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债权人通

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议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本公司将以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

７０

元

／

股，使用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人民币进行

回购。如果按

７０

元

／

股计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１４２８．５７

万股，占目前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１．３２％

。具体

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完成后，本公司注

册资本将根据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而减少。

本公司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

４５

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 并可根据合法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

提供有效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

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１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每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２

、债权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江苏省宿迁市洋河中大街

１１８

号，洋河股份财务中心

邮政编码：

２２３８００

联系人：赵关胜

联系电话：

０５２７－８４９３８０３９

传真号码：

０５２７－８４９３３０２０

３

、其他：

（

１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基础邮戳日为准；

（

２

）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６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５％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

５％

以上股东乌鲁木齐市华瑞

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杰”）的通知，获悉华瑞杰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

押、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１

、公司股东华瑞杰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４

，

５９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相关质押登记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解除质押为止。 上述质押的

４

，

５９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４０％

。

２

、公司股东华瑞杰公司质押给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本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公司

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后变更为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因质押合同已到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华瑞杰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２

，

２１７

，

７７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７８％

；本次部分

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华瑞杰累计质押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

，

５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华瑞杰所持本

公司股份的

７０．１７％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６％

。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６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前期收到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和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

在“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通信设备集成

２０１２

年第六批招标活动（招标编号：

０７１１－１２ＯＴＬ２３４０１１６９

）

中成为包

１１

、包

１４

、包

２６

、包

２９

等共四个包号的中标人，其中包

１１

的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０４．６６８０２７

万

元、包

１４

的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９７３．９９１７９６

万元、包

２６

的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６３０．８６６３９８

万元、包

２９

的中标

金额为人民币

７１３．３２５２２６

万元，上述四个包号的总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７２２．８５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刊登的《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９

）。 近期，上述包段各交易对方已全部与

公司正式签订了《合同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该项目的招标方为国家电网公司，合同的交易对方为国家电网公司下属各分支机构

２

、公司与招标方及合同各交易对方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３

、项目基本内容：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通信设备集成

４

、履约能力分析：合同各交易对方具有良好的信誉，雄厚的资金实力，具备了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对方 项目名称 合同总价

（

元

）

交货日期

安徽省电力公司 安徽芜湖

２２０ＫＶ

喻村输变电工程

６２８

，

３７２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安徽省电力公司 滁州南谯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

４６１

，

６６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安徽省电力公司 滁州沙河

１１０ＫＶ

输变电工程

１８３

，

８４０．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安徽省电力公司

１１０ＫＶ

玉屏

（

双溪

）

输变电工程

２６８

，

２６３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安徽省电力公司 滁州石庙

１１０ＫＶ

输变电工程

１７９

，

８７２．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安徽省电力公司

１１０ＫＶ

港沟输变电工程

２９０

，

０９８．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安徽省电力公司 金河

（

广开二

）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项目

２６９

，

６１３．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联产

２２０

千伏送出工程

２２０

，

７４０．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丹溪至太平

ＩＩ

回线路工程

１４

，

２１９．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嘉兴南湖配电自动化一期

９

，

４１９．９７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嘉兴局滨海分局通信系统建设

１６

，

６１９．９７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配网生产值班指挥中心改造

（

技改

）

２７９

，

７６２．０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嘉兴局秀洲分局通信系统建设工程

１２

，

６５９．９６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２２０

千伏星轮输变电工程

２４

，

５２９．９６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２２０

千伏临安方圆

１

号主变扩建工程

５

，

２８０．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１１０

千伏虹阳输变电工程

８１

，

８１９．９８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１１０

千伏余杭永乐输变电工程

３

，

５８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１１０

千伏苏孟输变电工程

１１

，

６０９．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观海输变电工程

２５２

，

５９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杭州市电力局配电自动化二期工程

４３６

，

４５２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杭州局实训基地改造

９５５

，

８５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杭州华丰输变电工程

１３４

，

６７５．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２２０ＫＶ

祥福输变电工程

８１２

，

２５１．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２２０

千伏安江

（

凤凰

）

输变电工程

６６２

，

２３１．９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２２０ＫＶ

黄芝变扩建工程

３４７

，

６６６．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１１０

千伏松岗输变电工程

（

东阳

）

２５１

，

８２７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１１０

千伏教北输变电工程

３５６

，

４８１．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１１０

千伏下宁输变电工程

３５６

，

４８１．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１１０ＫＶ

西苑

（

红阳

）

输变电工程

３９８

，

２６３．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１１０ＫＶ

钟岭变电站

２＃

主变扩建工程

５７６

，

５１０．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抚州桥东

１１０ＫＶ

变电站新建工程

５５３

，

５６５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１１０ＫＶ

洪家嘴变电站通信新建工程

３６１

，

０６３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２２０

千伏蒋巷输变电工程

３９９

，

４２５．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２２０

千伏抚州东乡开关站工程

７４５

，

２０９．９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２２０

千伏九江都昌输变电工程光纤配线架

７２１

，

１４４．９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２２０

千伏九江都昌输变电工程

９０

，

６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江西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ＫＶ

水碓通信新建工程

３６１

，

８２８．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分宜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ＫＶ

洞村变新建工程

４４４

，

０９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抚州市崇仁县供电有限责

任公司

孙坊

３５ＫＶ

变电站改造工程

１２６

，

１４４．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抚州市崇仁县供电有限责

任公司

农网改造新建

３５ＫＶ

马鞍变电站

１１１

，

３１０．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抚州东乡县供电有限责任

公司

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１１１

，

３１０．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抚州市南城县供电有限责

任公司

３５ＫＶ

通讯设备改造项目

５５５

，

８７０．９７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磐安县供电局 磐安局新城区

ＳＤＨ

光传输网建设工程

１７３

，

０７７．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安徽电力来安供电有限责

任公司

来安

３５

千伏复兴变电站新建工程

１２５

，

１７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安阳

２２０ＫＶ

北郊变

１１０ＫＶ

送出工程

６

，

０８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３

年河南济源第一批配网项目

２３４

，

５０９．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５００

千伏濮阳东输变电工程

７７１

，

１４３．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主网

２２０

千伏淅川输变电工程

１５

，

１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郑州

２２０

千伏商鼎输变电工程

７５７

，

５２０．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５００

千伏信阳东输变电工程

５９８

，

１８４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开封供电公司

２０１２

年配网工程

１３

，

６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安阳水治

１１０ＫＶ

曲沟南输变电工程

３３９

，

４１５．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安阳

２２０ＫＶ

水治西变

１１０ＫＶ

送出工程

１２

，

７１９．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郑州北

５００

千伏开关站

２２０

千伏送出工程

７２０

，

２１４．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鹤壁淇县

１１０

千伏思德输变电工程

２９１

，

９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主网

２２０

千伏淅川西输变电工程

７３７

，

０６０．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开封

５００

千伏开封西变

２２０

千伏配出工程

４２３

，

７７７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河南省电力公司 郑州北

５００ＫＶ

开关站工程

４

，

８４９

，

４５５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物资供

应分公司

昌黎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工程

３

，

３９９

，

５６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物资供

应公司

济南龙洞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站内通信设备工程

９１２

，

９７９．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物资供

应公司

山东省级通信网地市第二汇聚点建设一期工程

３

，

６６１

，

５９７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物资供

应公司

济南春暄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站内通信设备工程

９１２

，

９７９．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物资供

应公司

济南

１１０

千伏广场输变电工程站内通信设备工程

４１７

，

５４１．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物资供

应公司

济宁职能配网建设调度数据网

，

通信核心层和通信

３

，

９３１

，

５６０．２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章丘市供电公司 济南黄旗山

１１０Ｋｖ

输变电通信工程

５４６

，

９４８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章丘市供电公司 章丘市明水供电所通讯机房

ＵＰＳ ２９１

，

５９７．０２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合同金额总计

３７

，

２２８

，

５１４．４７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包

１１

、包

１４

、包

２６

、包

２９

等四个包号的各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７２２．８５

万元，约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７．９７％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各

交易方与公司签订上述合同系日常性经营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

行或终止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２．

备查文件：《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５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公司收益，厦门科华恒盛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贰亿陆仟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低风险的短期保本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

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厦

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

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分别运用自有闲置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０００

万元购买

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购买平安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一）购买平安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１

、产品名称：平安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２

、产品编号：

ＡＧＳ１３１０４５

３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４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５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６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４．１５％

７

、理财期限：

９０

天

８

、产品成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９

、理财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１０

、理财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１１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１２

、公司本次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２．０５％

。

（二）购买平安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１

、产品名称：平安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２

、产品编号：

ＡＧＳ１３１０４６

３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４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５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６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４．３０％

７

、理财期限：

１８０

天

８

、产品成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９

、理财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１０

、理财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１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１２

、公司本次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５．１３％

。

（三）主要风险揭示

１

、政策风险：本理财计划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如国家

政策、市场、法律及其他因素等发生变化，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

还等的正常进行，此时平安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２

、利率风险：本理财计划项下每个子计划的预期年化收益率，根据各子

计划成立当日平安银行公布的预期年化收益率确定，在已成立的子计划的理

财期内，市场利率上升，该子计划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由此产

生的利率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３

、流动性风险：在已成立的子计划的理财期内，投资者没有提前终止权。

而只能在本产品说明书所规定的的时间内办理产品申购和赎回。

４

、信用风险：本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投资于银行间市场信用等级较高、流

动性较好的债券或货币市场工具，包括：债权回购、拆解、、央行票据、国债、金

融债、以及高信用级别的企业债权（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

等）等资产。 产品到期其本金及理财收益由平安银行负责支付，如产品存续期

内平安银行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将对理财产品的投

资本金及收益产生影响。 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全部损失投资本金

及理财收益。

（四）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五）公司本次共计出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１９％

。

三、风险应对措施

（一）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

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

况的审计与监督， 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

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的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短期

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

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

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购买理财情况

截止到公告日，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买入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

４２

，

６６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３．８０％

；其中，尚未到期的金额（含本

次）为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２．５９％

。 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议授权范围内。

六、备查文件

（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与公司签订的《平安银行卓越计划

单期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合约》。

（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与公司签订的《平安银行卓越计划

单期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认购确认书》。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２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公司办公地珠江新城保利中心

１０

楼以现场和

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直接送达或传真、电子邮

件送达。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人， 部分监事及高管

列席了会议，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７

票。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东青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

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雅安地震”救

灾捐献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四川省雅安市以芦山县为震中心，发生里氏

７．０

级强烈地

震。 天灾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公司积极响应共青团广东省委和

中国青基会号召，拟通过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四川雅安灾区捐献两百

万元人民币和一百万元救灾物资。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管理制度》。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远期外

汇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２０１３

年度

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公司“关于开展

２０１３

年度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２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３

年度远期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

２０１３

年度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每年对外出口占公司业务总收入约

２０％

， 为防止远期人民币对主要

外币汇率波动的加剧， 公司需要提前做好远期结汇套期保值的准备工作，根

据遵循锁定汇率、套期保值的原则，将远期外汇交易合约中的外币金额控制

在公司出口业务预测额之内，建立在

２０１２

年公司以外币结算的出口收入预算

基础上编制

２０１３

年外汇套期保值额度。 基本情况如下：

一、开展远期外汇套期保值的目的

人民币对主要外币的汇率波动加大，通过运用外汇套期保值工具降低汇

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

二、套期保值的期货品种

公司本次实施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外币收入的外汇套期保值。

三、拟投入资金及业务期间

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止为一个期间， 预计该年度期间公司远期

外汇合约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２００

万元。 根据相关规定，该议案不需要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的远期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汇率、 套期保值的原

则，远期外汇交易合约的外币金额控制在公司出口业务预测量之内。 远期外

汇套期保值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较少汇兑损失，可以帮助公司将汇率风险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 使用这种金融工具本身也具有一定风险，对人民币汇率升跌

走势的错误判断同样会给企业带来损失。

１

、汇率大幅波动或者不波动风险：在外汇汇率变动较大时，公司判断汇

率大幅波动方向与外汇套保合约方向不一致，造成汇兑损失；若汇率在未来

未发生波动时，与外汇套保合约偏差较大造成汇兑损失。

２

、客户违约风险：当客户支付能力发生变化不能按时支付时，公司不能

按时结汇，造成公司损失。

五、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５

号：商品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等有关规定，公司已制定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管理制

度》， 规定公司进行套期保值目前仅限于对公司外币收入进行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 制度就公司远期外汇交

易业务的操作原则、审批权限、操作流程、责任部门、信息隔离措施、风险报告

及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

操作的需要，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２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负责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运作和管理，并由财

务部作为经办部门，审计部为日常审核部门。 按照《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管理制

度》进行业务操作，使得制度和管理流程能够有效执行。

３

、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外汇远期交易必须基于营销部门制订

的外币收款计划，公司全年外汇套期保值累计发生额限制在公司出口业务预

测额之内，严格按照公司相应制度中规定权限下达操作指令，根据规定进行

审批后，方可进行操作。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

海通讯”） 收到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新疆易通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易通光”）减持股份的通知，易通光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５

月

１６

日、

５

月

１７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７１０

万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２．２２６７％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易通光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５．１３ １７．４２ ２５０ ０．７８４１

易通光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５．１６ １６．７９ ２６０ ０．８１５４

易通光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５．１７ １７．４７ ２００ ０．６２７３

合计

－ － － ７１０ ２．２２６７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易通光

合计持有股份

３

，

９００ １２．２３１４ ３

，

１９０ １０．００４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９００ １２．２３１４ ３

，

１９０ １０．００４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注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日海通讯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４７９

号文 《关于核准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的核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该次

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增加至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导致公司股东

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该次发行前，易通光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５．００００％

。 该次发行完成后，易通光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公司发

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１２．５０００％

。

注

２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完成首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

授予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上市。 该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

由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增加至

２４

，

５２７

万股，导致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该次授

予前，易通光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５０００％

。 该次授予

后，易通光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公司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１２．２３１４％

。

注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总股本

２４

，

５２７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股利为

３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为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为除权

除息日。该次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本增加为

３１

，

８８５．１０

万股，易通光持

有公司股份的数量调整为

３

，

９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２３１４％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由于上述非公开发行、授予限制性股票及减持股份，易通光的持股数

量从

３

，

９００

万股减少为

３

，

１９０

万股，持股比例从

１５．００００％

减少为

１０．００４７％

。

２

、易通光的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３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４

、易通光不存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关于最

低减持价格等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１

、易通光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科健 公告编号：

ＫＪ２０１３－１５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执行期和监督执行期延长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深圳中院做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

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管理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深圳中院做出 （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

重整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深圳中院做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５８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因公司重整计划所涉让渡股票

的解除质押工作尚未完成，所持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三星科健”）股

权等资产的处置工作需继续完善相关手续，深圳中院做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６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

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编号为

ＫＪ２０１３－０３

号《重整计划执行期再次延长

公告》）。

目前，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工作已完成，转增股份已划转至管理人股票账户；让渡

股票解除冻结的手续已办理完结，解除质押的手续预计近期能够完成；深圳三星科健移动

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处置款项（外币资金）已到位，结汇手续已经完成，房地产处置款

项也已经收回。

待让渡股票解除质押手续办理完成后，相关股票和资金方能划转至管理人账户并用于

清偿。由于部分债权人无股票账户，且经多次催促依然未能提供其接收股票的账户信息，该

部分债权人开立股票账户或指定其他代为接收股票的账户尚需一定的时间等客观情况，公

司重整计划难以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前执行完毕，鉴于此，公司向深圳中院提出再次延长重整

计划执行期限两个月的申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深圳中院作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

６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深圳中院同时还作出了（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６５

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中科健

管理人提交的延长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的申请，裁定将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执行的监督期限延长

２

个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重整计划执行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１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南昌产业园）项目”

开工奠基仪式活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投资建设的“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南昌产业园）项目”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举行开工奠基仪式活动。 该项目详细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号）。

本次拟开工建设的是“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南昌产业园）项目”，总

投资为

１６１

，

０２８．２０

万元，项目分两期共五年建设完毕，一期项目投产后第一年

达到一期设计产能

６０％

，第二年达到一期设计产能

４０％

；二期项目投产后第一

年达到二期设计产能

７０％

，第二年达到二期设计产能

３０％

。

项目如能顺利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品体系和产业链条，并可形成

规模化生产效益，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公司长期持

续发展，但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受工程进度与管理、资金来源、价格变化

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项目建设顺利开展存在一定风险。

该项目的相关进展情况请留意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１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和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先后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和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

司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

一、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依据《公司法》、《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以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现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详细内容如下：

原章程中的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钢结构

、

彩板制作

、

安装

；

新型建材生产

、

销售

；

起重机械的制

造

、

安装

、

改造

、

维修

；

门

、

建筑外窗生产

、

安装

、

销售

；

金属标准件

、

机械配件

、

五金件

、

电器配件

、

塑料制品

生产

、

加工

、

销售

；

焊接材料生产

、

销售

；

普通货运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钢结构

、

彩板制作

、

安装

；

新型建材生产

、

销售

；

起重机械的制

造

、

安装

、

改造

、

维修

；

门

、

建筑外窗生产

、

安装

、

销售

；

金属标准件

、

机械配件

、

五金件

、

电器配件

、

塑料制品

生产

、

加工

、

销售

；

焊接材料生产

、

销售

；

普通货运

；

钢

结构设计

。

二、完成工商变更情况

根据上述情况，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

得了安徽省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增

加 “钢结构设计”一项，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０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发布了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接待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

二、接待地点

浙江省上虞市市民大道

１００９

号闰土大厦

１９０２

会议室。

三、预约方式

参与投资者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星期一）

１６

：

３０

前通过传真、邮件与公司

证券投资部联系，以便接待登记和安排。

联系人：刘波平、沈洁娣 电 话：

０５７５－８２５１ ９２７８

邮 件：

ｓｚ００２４４０＠１２６．ｃｏｍ

传 真：

０５７５－８２０４ ５１６５

四、公司拟参与人员

董事长阮加根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姜全州先生、财务负责人周

成余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